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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的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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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粮食安全与国家经济命脉密不可分，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是中央政府和粮食产销区的共同责任。2025年中央一号文

件提出启动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加大对产粮大县的支持。因此探究如何建立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已

成为热点议题，本文围绕理论基础、经验启示、补偿对象、补偿标准、补偿方式展开了多维度探索，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梳理有

关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的文献，最后总结了目前研究的必要性与尚需完善之处，为后续研究提供了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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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粮食安全是国家经济命脉和社会稳定的基石。随着我国粮

食生产空间格局持续向粮食主产区集中，13个粮食主产区贡

献了全国近 80%的粮食产量[1]。而粮食主产区因为功能定位重

心在农业，陷入“粮财倒挂”的困境，粮食主销区享受粮食安

全红利却未承担相应的成本，形成了显著的“搭便车”效应[2]。

现有的农业补贴政策虽以增加农民收入、保障粮食生产、稳定

粮食价格为主[3]，但依旧无法破解粮食产销区利益失衡的困

境。因此 202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

革、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指出要健全粮食主产区奖

补激励制度，加大对产粮大县支持，启动实施中央统筹下的粮

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做好资金筹集和分配[4]。

粮食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是指在粮食产销区之间基于

“责任共担、利益共享”原则[5]，对粮食主产区因保障国家粮

食安全所承担的机会成本、生态成本及发展权受限损失进行跨

区域利益再分配的制度安排。通过明确粮食主销区补偿责任，

可弥补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与耕地保护成本，提高地方政府抓

粮积极性和农户种粮收益，实现各方利益的平衡[6]。因此，探

究如何构建粮食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对提升我国粮食安全

水平具有重大意义。

2 横向利益补偿机制的理论研究

2.1底层逻辑

现有文献以公共产品理论、外部性理论以及区域均衡发展

理论为构建粮食产销区利益补偿机制的主要理论基础。粮食作

为关系国计民生的特殊商品，具有显著的正外部性与准公共产

品属性[7]。粮食生产不仅为生产者带来经济收益，更为粮食主

销区提供了稳定的粮食供给，保障了全国食品安全与社会稳

定。然而，目前的市场机制难以充分量化并补偿这些正外部性，

导致粮食价格无法反映其真实价值，粮食主产区的隐性成本无

法通过市场交易得到回收，进而形成“种粮越多、负担越重”

的发展困境[8]。这种属性导致粮食主产区在耕地用途管制下发

展权受限[9]，无法像粮食主销区那样自由将耕地转化为非农用

地以获取更高收益，最终引发“粮财倒挂”现象[10]。因此横向

补偿成为协调产销区责任、保障粮食安全的关键制度创新，其

核心逻辑在于通过外部制度干预，将粮食生产的正外部性内部

化，让粮食主销区为其获得的利益支付成本，让粮食主产区的

隐性成本得到合理补偿。

部分学者引入了多学科视角，进一步丰富了补偿机制的内

在逻辑。钟钰等[11]引入机会成本原理，认为粮食主产区发展粮

食生产意味着放弃了发展工业、服务业等其他高附加值产业的

机会，这种机会损失构成了补偿机制的重要核算依据。贾晋和

丁华[12]引入马克思主义级差地租理论，认为粮食主产区通过粮

食调出实现了耕地资源的跨区域转移，承担了耕地保护、生态

维护等额外责任，长期粮食种植形成土地改良带来的超额收

益，但收益被粮食主销区通过低价粮食消费占有，横向补偿需

基于地租分配逻辑，将粮食主销区的“隐性收益”转化为粮食

主产区的显性补偿。易路平等[9]则从耕地发展权视角补充，粮

食主产区因严格的耕地用途管制，丧失了将耕地转化为非农用

地的潜在收益，这种发展权损失进一步强化了其受偿资格，且

受偿优先级应向黑龙江、吉林等粮食调出量大、耕地质量高、

生态压力重的区域倾斜。朱盼盼[13]和丁存振等学者[2]拓展生态

维度，认为粮食主产区耕地不仅提供粮食，还具有碳汇、水土

保持、生物多样性维护等生态服务价值，在衡量补偿标准时应

考虑生态因素。郭雅媛[14]从政治经济学分析视角，引入区际利

益补偿理论，分析政策优化的方向。孙珊和李邦勤[15]认为可采

取博弈型补偿的定价机制，由受偿方和补偿方多次谈判形成动

态演化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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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经验启示

部分学者通过梳理相似案例探究横向利益补偿机制的可

行方案。王怡婷等[16]通过梳理新安江跨省流域生态补偿等多个

典型案例，基于区域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视角，认为我国应以

中央统筹布局，制定相应的系统性政策法规，科学核算补偿标

准，引导粮食产销区共同承担保障粮食安全大任。陈明星[17]

认为可以借鉴碳汇交易机制来确定粮汇交易价格，借鉴“飞地”

合作共建机制使粮食主销区承担责任，缓解粮食主产区的资金

压力，以及借鉴生态补偿机制确定补偿标准。陈迎等[18]通过分

析欧盟、美国、日本等国际经验，为粮食横向利益补偿机制提

出了新思路。

3 横向利益补偿机制的实证研究

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的研究方法聚焦于“如

何确定补偿主客体、如何界定补偿标准、如何补偿”三大核心

问题，多角度探究并形成了丰富成果，为机制落地提供了实践

指引。

3.1补偿对象

补偿主客体的科学界定是补偿机制有效实施的前提。现有

研究普遍认为，补偿客体应为承担国家粮食安全责任的粮食主

产区，补偿主体则主要为受益于粮食调入的粮食主销区。然而，

随着我国粮食生产格局的变化，部分学者对传统的产销区划分

提出了新的研究方向。

张秀青[19]指出，我国现行的粮食产销区划分标准制定于

2004年，目前仅黑龙江、内蒙古等少数省份保持常年粮食净

调出状态，而湖北、江苏等传统主产区已转为供需平衡区，调

出能力有限。杨建利等[20]的研究进一步提出分级补偿的思路，

主张根据人均粮食产量、调出规模等指标对主产区分级考量。

宋春晓等[21]则从方法论角度提出创新，建议采用多区域投入产

出模型，通过构建粮食投入产出表，量化区域间粮食供需关系。

这些研究推动了补偿对象从粗放划分向精准识别转变，为

科学界定补偿主客体提供了多元化的分析视角和方法支持。

3.2补偿标准

现有研究的补偿标准测算方法基于不同理论逻辑进行量

化。张秀青[19]通过对比 5种单一指标的补偿标准测算方法，最

终选择“主产区粮食人均占有量与全国人均占有量之差”“各

省常住人口”与“主产区三种粮食均价与全国均价之差”三者

之积作为补偿标准，粮食主销区向粮食主产区支付的补偿金额

预计为 94.2 亿元。钟钰等[11]基于机会成本理论提出以“粮食

主产区发展粮食生产放弃的其他收益”作为测算补偿标准，直

接反映粮食主产区的发展权损失，贴合区域发展的实际诉求。

丁存振和纪祥宇[2]从生态角度出发重视隐性成本补偿，从粮食

运输损耗、耕地隐性成本、劳动力隐性成本、农业碳收支、农

业水资源等方面综合测算粮食产销区间横向利益补偿标准及

补偿额度。

3.3补偿方式

现有研究的补偿标准测算方法较为多元。苗洁[22]提出未来

需增强横向利益补偿的科学性，建立“基础指标+区域调整系

数”的标准化测算框架，在政策实施中后期逐渐添加补偿因素

进行动态调整，确保补偿标准更公平合理。潘文轩[23]认为应建

立健全以专项补偿基金为主体的横向资金补偿体系，推动粮食

产销合作升级，用好粮食产销合作溢出效应。周丽云和罗必良

[24]参考碳交易与水权交易尝试建立横向利益补偿的市场化协

调机制，从产销合作机制和指标拍卖机制对该机制进行动态调

整。刘瑞峰等[25]构建了“中央政府－粮食主产区－粮食主销区”

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并选取河南省与福建省的实际数据验证模

型，研究发现横向利益补偿机制的建立并非单一路径，任何一

方改变选择均会对系统造成影响。

4 结语

本文从理论与实证两个角度梳理了粮食省际横向利益补

偿机制的研究成果，揭示了粮食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的构建

逻辑与思路，为国家保障粮食安全与大力建设粮食主产区提供

了建设性意见。现有研究围绕公共产品理论、外部性理论以及

区域均衡发展理论讨论了横向利益补偿的必要性，并引入了机

会成本、政治经济学、博弈论等视角对构建粮食省际横向利益

补偿机制的理论研究进行了补充。部分学者通过分析我国国情

确定补偿主客体、补偿标准以及方式，并从不同角度计算出“补

偿谁，补多少，如何补”的问题，实证结果为机制实施提供了

重要参考，但当前研究依然存在进一步完善之处。

横向利益补偿机制的理论逻辑方面。现有的研究逻辑具有

较强的系统性与科学性，其以粮食生产的特殊属性为起点，为

补偿机制的实践探索提供了清晰的理论指引，但在动态适应与

多维度协同方面仍有拓展空间。

横向利益补偿机制的补偿主客体方面。现有研究主要将粮

食产销区作为补偿主客体，但实证数据显示以此为补偿对象的

补偿效果欠佳，且确立粮食产销区时间较早与现状不符。应讨

论如何缩小粮食主产区受偿区域，进行针对性补偿。

横向利益补偿机制的构建方面。现有研究的补偿标准测算

方法已从理论与实证多视角进行论证，存在测算差异与动态调

整不足的问题，且缺乏一定的可操作性和全面性，缺乏系统性

的测算标准以及对全国粮食产销区利益补偿的实证研究。



●理论研究● 新时代论坛 第2卷第24期 2025年

106

参考文献：

[1] 陈迎,付宗平,张光顺.我国粮食产销区横向利益补偿机制研究[J].发展研究,2025,42(05):32-38.

[2] 丁存振,纪祥宇.基于生态视角的粮食产销区横向利益补偿机制研究[J].农业经济与管理,2024,(05):30-43.

[3] 杨芷晴,孔东民.我国农业补贴政策变迁､效应评估与制度优化[J].改革,2020(10):114-127.

[4]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N].人民日报,2025-02-24(001).

[5] 曾福生,蔡林军.构建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理论逻辑､关键问题与实践进路[J/OL].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1-7[2025-11-03].

[6] 文姝蓉,钟钰.加快探索建立粮食产销区横向利益补偿机制[J].农村工作通讯,2024,(14):45-47.

[7] 龙文进,杨锦涛,田旭,等.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的构建基础､关键瓶颈与创新路径[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2025,24(03):17-33.

[8] 杜鹰,程华.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的底层逻辑及建议[J].农业经济问题,2025,(04):4-13.

[9] 易路平,宋敏,张安录,等.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构建——基于耕地发展权转移的视角[J/OL].中国农业资源与区

划,1-13[2025-11-03].

[10] 黄建伟,安昊成,管文昊.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主要议题､研究脉络与未来展望[J].粮食科技与经济,2025,50(01):1-9.

[11] 钟钰,吴刚,毛世平.机会成本视角下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研究[J].中国软科学,2025,(02):150-160.

[12] 贾晋,丁华.基于马克思主义级差地租理论的粮食产销区横向利益补偿机制:理论分析､补偿设计与路径选择[J].农业经济与管

理,2024,(05):1-14.

[13] 朱盼盼.生态价值视角下的粮食产销区横向利益补偿[J].农村·农业·农民,2024,(13):5-6.

[14] 郭雅媛.中国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完善研究[D].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2024.

[15] 孙珊,李邦勤.建立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研究[J].中国经贸导刊,2024,(09):25-28.

[16] 王怡婷,魏广成,巴雪真,等.区际补偿对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的启示借鉴[J].农业经济与管理,2024,(05):15-29.

[17] 陈明星.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内在机理与机制设计[J].农村经济,2025,(01):38-45.

[18] 陈迎,付宗平,张光顺.我国粮食产销区横向利益补偿机制研究[J].发展研究,2025,42(05):32-38.

[19] 张秀青.构建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研究[J].价格理论与实践,2025,(01):109-115.

[20] 杨建利,邹迪,邢娇阳.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研究[J/OL].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1-11[2025-11-03].

[21] 宋春晓,金启明,黄笑.以横向利益补偿促进区域协调发展[J].农村·农业·农民,2024,(13):9-10.

[22] 苗洁.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的问题与对策[J].农村·农业·农民,2025,(08):10-13.

[23] 潘文轩.化解主产区粮食保障与经济发展两难矛盾——粮食产销区横向利益补偿视角[J].经济学家,2025,(06):118-128.

[24] 周丽云,罗必良.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的协调机制及市场化策略[J].社会科学辑刊,2024,(05):165-177+238.

[25] 刘瑞峰,胡萌璞,马恒运.如何构建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基于三方演化博弈视角[J].农业经济问

题,2025,(07):13-31.




